附件1
社会实践创新奖评选细则

为鼓励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勇于探索， 开拓创新，总结在某个领域开展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方法，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效果，增强社会实践成果意识，决定在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设“社会实践创新奖”。

一、参评对象

参评对象为参加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全体学生。       

二、参评比例

按上交社会实践成果的20%评选。

三、基本条件

1.创新性强。参评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思路、新方法、新举措、新经验，可操作性强。

2.步骤清晰。参加实践活动的步骤严谨、清晰，安全有保证。

3.效果明显。取得实际成效，得到实践单位的认可，具有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四、成果展示

获奖成果要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报告会和院团委媒体上分期展示。

